华州区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评估报告编制及监测项目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依据《渭南市华州区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评估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并依托历史数据对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前、中、后期水质状况进行趋势分析，梳理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各项措施，对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进行准确评估，得出评估结论。经专家评审后，作为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支撑资料。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2）《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3）《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6）《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7）《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31号）；（8）《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9）《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库〔2021〕35号）；（10）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历天。

4、服务地点：渭南市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2.2.1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2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
关于印发《渭南市华州区贯彻落实2023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渭华字〔2024〕47号）。
2.2.2 技术导则、规范和标准
1.《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2.《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4.《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

5.《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8）；

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

对栗峪水污染监测并编制华州区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评估报告。
四、拟投入本项目的费用测算

本次采购预算50万元。包括本次项目所需的人工费、差旅费、服务费、管理费、税金等所有费用，服务期内不再增加其他费用。

五、服务质量、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行业标准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历天。

六、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完成所有工作内容，提交的工作成果并通过专家评审后付60% 。

七、验收标准：

在服务期限内,结合相关规范标准，完成栗峪水污染监测并编制华州区栗峪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评估报告，通过专家技术评审，完成资料归档等工作。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华州分局 

2025年9月22日



